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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审核意见》的二次反馈意见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邦股份”、“上市公司”或“公司”）

于 2019 年 9 月 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申请受理单》（192329 号）。2019 年 12 月 10 日，公司本次重组经贵会上市公

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2019 年第 66 次并购重组委会

议审核，审核结果为有条件通过。 

根据并购重组委关于本次交易申请文件会后二次审核意见的要求，公司根

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章的要求，对并购重组委就本次重组提出的审核意见认真进行了核查

分析和落实，现将落实情况说明如下。 

（如无特殊说明，本回复中简称与《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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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资产负责人在重组会上表述要延长业绩承诺期 1-2 年，请予以落实，

并修订相关披露文件。 

【回复】： 

（一）业绩承诺补偿的保障措施 

1、延长业绩承诺期限 

基于对标的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上市公司已于 2019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业绩补偿协议

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并与王春山签署了《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将业绩补偿期间从 3 年延长至 4 年。鉴于上市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已经授权董事会对本次交易的方案进行相应调整，前述议案及补充协议的签署无

需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约定： 

王春山作为业绩承诺人，承诺标的公司于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

2022 年度合并利润表口径下归属于标的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为准）分别不低于 13,000 万元、16,000 万元、19,000 万元、21,800

万元；上述净利润以经上市公司委托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为准。 

如标的公司于业绩承诺期内前三个会计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任一年度末累积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未达到当期累积承诺净利润的 85%，则

王春山作为补偿义务人应当按照《业绩补偿协议》和本补充协议约定向上市公司

进行足额补偿； 

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如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累积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未达到

累积承诺净利润的 100%，则王春山作为补偿义务人应当按照《业绩补偿协议》

《补充协议（一）》和本补充协议约定向甲方进行足额补偿。 

业绩承诺期届满，上市公司将委托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在

2022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 30 个工作日内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

报告。 

2、王春山本次交易所获股权质押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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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增加王春山业绩承诺补偿保障措施，王春山与上市公司约定将其本

次交易所获上市公司股权质押于上市公司并根据对赌期各年业绩承诺累计完成

比例解除股权质押，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累计业绩承诺数 13,000 29,000 48,000 69,800 

累计解除质押比

例 
18.62% 41.55% 68.77% 100% 

2019年12月29日，交易对方王春山出具《承诺函》，承诺：作为本次业绩承

诺补偿的保障措施，将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全部质押给上市公司。

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算，并分四期解除质押，每期解除质押日及可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如下： 

（1）根据标的公司2019年度专项财务审计报告，若标的公司当期实际净利

润不低于13,000万元，则2019年度专项财务审计报告出具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为第

一期股份解除质押日，第一期可解除质押股份的数量为：王春山在本次交易中取

得的全部上市公司股份×18.62%； 

（2）根据标的公司2019年度和2020年度专项财务审计报告，若标的公司2019

年度和2020年度实际净利润之和不低于29,000万元，则2020年度专项财务审计报

告出具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为第二期股份解除质押日，第二期可解除质押股份的数

量为：王春山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全部上市公司股份×41.55%−第一期可解除质

押股份的数量； 

（3）根据标的公司2019年度、2020年度和2021年度专项财务审计报告，若

标的公司2019年度、2020年度和2021年度实际净利润之和不低于48,000万元，则

2021年度专项财务审计报告出具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为第三期股份解除质押日，第

三期可解除质押股份的数量为：王春山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全部上市公司股份

×68.77%−第一期可解除质押股份的数量−第二期可解除质押股份的数量； 

（4）于标的公司2022年度专项财务审计报告正式出具后，且王春山与上市

公司就本次交易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约定的业绩补偿及减值测试补偿均实施

完毕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为第四期股份解除质押日，第四期可解除质押股份的数量

为：王春山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全部上市公司股份−业绩承诺期内业绩未完成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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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的股份数及资产减值应补偿的股份数合计−第一期可解除质押股份的数量−

第二期可解除质押股份的数量−第三期可解除质押股份的数量，可解除质押股份

数量小于0时按0计算。 

（二）补充披露 

上述事项已在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十五、关于本次并购重组审核委

员会审核意见反馈回复”中补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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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意见>的二次反馈意见回复》之签章页）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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